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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格力集团”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

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

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资料

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

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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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起息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 
还本付息 
方式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21格力 01 185051.SH 2021-12-03 2026-12-03 100,000 3.18 

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

还本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22格力 01 185294.SH 2022-01-24 2025-01-24 100,000 2.88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

券（第一期） 

22格力 K1 137500.SH 2022-07-20 2025-07-20 100,000 3.00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品种一) 

22格力 02 138550.SH 2022-11-07 2025-11-07 100,000 3.05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23格力 01 115271.SH 2023-04-27 2026-04-27 100,000 3.13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24格力 01 148764.SZ 2024-06-27 2027-06-27 100,000 2.31  

公司债券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上述债券仅限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交易 

公司债券附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条

款等特殊条款的 
21格力 01附第 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二、 发行人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原相关人员任职情况，变动原因。 

根据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马小川、朱丹同志职务

任免的通知》（珠企干〔2024〕84号），朱丹同志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二）相关决定情况、新任人员聘任安排及基本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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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马小川、朱丹同志职务

任免的通知》（珠企干〔2024〕84号），马小川同志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相关人员从业简历如下： 

马小川，男，1986年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

师，曾任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珠海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财务总监，现任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三）有权机关批准/备案情况。 

上述任免已经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马小川、朱丹

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珠企干〔2024〕84号）批准。 

三、 影响分析 

上述人员变动为公司正常人事调整，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

无不利影响。本次人员变动不影响公司董事会已通过决议的有效性。公司治理结

构仍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本期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

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